
A06 市州 2024年1月9日 星期二 编辑/贺齐 美编/叶海玲 校对/黄蓉

2013年至2014年期间， 岳阳人张某以经营需要资
金为由，向谈某借款19万元。之后，张某仅还了4.45万
元，余款一直拖欠未还。

为了讨债，谈某多次找到张某沟通无果，眼看多年
都拿不回钱，2022年5月，谈某向岳阳临湘法院起诉。法
院判决： 被告张某支付原告谈某借款本金14.55万元及
利息。张某不服上诉，同年9月，岳阳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拿到法院的生效判决文书，谈某就该案向临湘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这才发现，张某为逃避债务，与妻子离婚
并转移了房产。

原来，早在2021年10月，张某和妻子刘某就签订了
离婚协议书，约定由夫妻共同出资购买的住房所有权归
女方所有，夫妻共同出资购买的本田汽车所有权归女方
所有。协议书签订当日，双方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

而这套房产在2020年11月登记在两人名下。2022
年10月，房屋转移登记到刘某名下。

2023年3月，谈某再次向临湘法院起诉，这一次，他
请求撤销张某离婚协议书中“由夫妻共同出资购买的某
小区住房所有权归女方所有”的约定。

三湘都市报1月8日讯 行
人清早走斑马线过马路，一台路
过的公交车没有减速，直接将行
人撞飞。事后公交车司机哭着表
示，行人全身黑色衣服，“根本就
看不清”。1月8日， 岳阳交警通
报了该案。

1月2日6时27分，岳阳汨罗市汨新大道一处斑马线
上，公共场所视频显示，一名行人拖着小拖车走上斑马
线。刚走过中线进入中间车道位置时，一辆亮着灯光快
速驶来的公交车径直将其撞出视频画面。 事故造成卢
某头部外伤、多根肋骨断裂，目前已转院长沙治疗。

“当时我正常行驶，因为站台没有乘客上下车，我
就走中间车道，等我开到斑马线的位置，突然就有个
人冲出来。他穿一身黑的衣服，我根本就看不清。”公
交司机杨某表示。

经了解，当天杨某驾车临近事发路段斑马线时没
有引起足够警惕，未提前减速，也未观察到正在通过
的行人，径直将行人卢某撞飞。

民警分析认为，杨某驾驶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
行横道未停车让行，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因行人
卢某目前仍在住院观察治疗，事故还在办理之中。
■文/视频全媒体记者虢灿通讯员封跃林徐玲罗远

三湘都市报1月8日讯 “找
工作，就上58同城”曾经，这句广
告语响彻大街小巷，不少求职者
都在平台投递过简历。1月8日，
株洲警方发布通报，称天元区发
生多起冒充58同城客服，诱导受
害者下载不知名APP或点击钓

鱼链接，以刷单、缴纳定金等方法实施的诈骗，诈骗金
额高达数万元。

2023年11月22日， 家住株洲马家河街道大石桥
社区的罗某在家休息，接到自称“58同城”客服打来的
固定电话，称需要找工作的话就加其微信。

聊天中，对方告知罗某，正式录用前先要在线上试
岗3天。随后便发来一个网址，让罗某根据要求下载注册
APP， 在APP内有专业的指导员带罗某进行线上操作。
指导员告知罗某需要在APP里通过每天定时做任务、按
其指令进行刷单，才能快速获得自己心仪的工作。

罗某轻信了，陆续向对方提供的银行卡账户转账
数笔，共计99502元。完成最后一次任务后，罗某想将钱
提现，发现提现不了，对方称罗某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完
成任务，账户已经被冻结，还需要通过继续做任务解锁
后才能提现。罗某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赶紧报警。

1月8日，株洲警方的通报中，还有3起在“58同城”
上找工作被骗的案例。警方提醒，通过正规渠道应聘，
不轻信高佣金的工作， 凡是就职前需要先垫付款项的
都要拒绝；不要轻易在网上透露自己的个人身份信息、
账户信息等。一旦发现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或全
国反诈专线96110报警，及时止损。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杨洁规

“净身出户”逃避债务？ 法院：行不通！
离婚协议约定对债权人造成了损害，债主起诉维权获支持

欠钱多年不还，担心自己名下财产被强制执行，男子跟妻子
协议离婚，房子车子都归女方，自己“净身出户”。这一举动被债
主得知，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撤销离婚协议当中关于房屋归属
的约定。1月8日，岳阳临湘法院通报了这起案例，该案经岳阳中
院二审，支持了债主的请求。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孙百灵 丁嘉蓉 王庆云

“58同城”上找工作
没想被骗了近10万元
求职先“线上试岗”，株洲多人遭遇刷单新套路

斑马线上撞飞行人
公交司机：行人一身黑衣没看到

法院：离婚协议约定对债权人造成了损害

讨债发现债务人已“净身出户” 扫码看视频

扫码看视频

扫码看视频

法官提醒，债务人为逃
避债务，通过离婚不当分割
或者无偿赠与、 低价转让、
高价买入等协议方式转移
财产，导致债权人权益落空
的情形时有发生，债权人可
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财产处
分约定，以保全债权。

所谓债权人撤销权，是
指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以
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
财产权益减少或责任财产
负担不当加重，对债权人的
债权实现有影响时，债权人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
务人所实施行为的一项民
事权利。

需提醒债权人注意的
是，债权人主张撤销财产处
分约定的，应当自知道或应
当知道具体情况一年内，提
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

提醒

撤销财产处分约定
有时间限制

庭审中，张某称，他与刘某实行夫妻财产约定制，并
且这套房子的首付款、 银行按揭贷款均由刘某支付，现
在房屋产权人也是刘某，并没有恶意转移财产。而且签
订离婚协议的时间是2021年10月12日， 谈某行使撤销
权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法院依法不应予以支持。

法院审理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两点：一是
被告提出该案的诉讼是否超出法律规定的期限？法院认
为， 从谈某提交的民政局婚姻登记处2022年12月12日
出具的查档证明可以看出，谈某于当天知道了张某和刘
某离婚协议中处分涉案房产的事实，其提起该案的除斥
时间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一年期限。被告关于该案起诉
超出诉讼时效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点是诉争房产权属性质应如何认定？根据民法
典规定，不动产的设立，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房屋
2020年11月登记在两人名下， 涉案房产所有权归两人
共同所有。 张某与刘某签订离婚协议在借贷诉讼一审
前，但房屋转移登记发生在二审判决生效后。张某在对
外欠债的情况下，还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涉案房产归刘某
所有，属于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已经对债权人造成了
损害。

对谈某的诉求，法院予以支持，法院判决撤销张某
与刘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由夫妻共同出资购买的某
小区住房的所有权归女方所有”的约定。

临湘法院判决后，张某不服上诉，岳阳中院二审维
持原判。


